
國外出差旅費報支相關注意事項 

1. 請至會計請購系點選「新增請購」、「差旅/工作/鐘點/薪資」、「國外差旅費」填寫

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，依序至「用途說明」輸入出差人出差期間出差地點

出差事宜，並請依序填入出差年、月、日、起迄地點及工作紀要。 

2. 交通費核銷附件為「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」及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

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」及「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

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」。 

3. 日支生活費組成分別為 70%住宿、20%餐費、10%零用費。出國前若無結匯，匯率請

參考出差前一天台灣銀行即期賣出匯率。 

4. 日支生活費天數計算，會議期間或移地研究期間，若出差地點並未另外供膳宿，可

支領全額之日支生活費。出國當天由於已於當地住宿，故也可支領全額之日支生活

費，若出差地點較遠，轉機當天由於在機上過夜，故僅可支領 30%之日支生活費。

回國當天由於並未於國外住宿，故僅可支領 30%之日支生活費，若回國亦出現轉機

兩天之情形，則回國兩天分別僅可支領 30%之日支生活費。其餘非議程期間或出國

返國天數，請註明私人行程，並且不得另外報支日支生活費。 

5. 若有註冊費之發生，除了在出差旅費報告表辦公費中報支外，請另外於出差申請單

上中間部份的其他，註明註冊費多少金額並核章。 

6. 若老師出國有另外保險，除了附上保險費收據外，請參考明台產物「因公赴國外出

差人員綜合保險」標準表，確認保險費是否有超過上限。 

7. 若搭乘非本國國籍航空，請至主計室網頁「表單下載」「一般表格」第 2頁

下載「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」填寫，並完成所有簽核程序

後再附在差旅費報告表後。 












